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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書（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內容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作以下決議：「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及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105 年

度預算案照審查報告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三案。 

十三、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住宅法第十二條之

一及第五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尤美女等 23 人擬具「住宅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顏寬恒等 17 人擬具「住宅法第六條、第十二

條之一及第五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鄭麗君等 29 人擬具「住宅

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3、3、5 次會議

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2 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 1054000537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住宅法第十二條之一及第五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

尤美女等 23 人擬具「住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委員顏寬恒等 17 人擬具「住

宅法第六條、第十二條之一及第五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及委員鄭麗君等 29 人擬

具「住宅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 

說明： 

一、復 貴處 105 年 03 月 02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0080 號、105 年 03 月 16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0507 號、105 年 03 月 16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0535 號、105 年 03 月 30 日台立議字

第 1050700940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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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住宅法第十二條之一及第五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尤美女

等 23 人擬具「住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顏寬恒等 17 人擬具「住宅法第六條、第十二

條之一及第五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鄭麗君等 29 人擬具「住宅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提案，係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 次會議；委員尤美女等 23 人提案、委員顏寬恒等 17

人提案，係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3 次會議；委員鄭麗君等 29 人提案，係本院第 9 屆第 1 會

期第 5 次會議，均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5 年 4 月 6 日舉行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6 次全體委員會議，將本案等提出審查，邀請內

政部長陳威仁、提案委員尤美女等說明提案要旨。會議並邀請內政部部長陳威仁列席說明並

備質詢，另請財政部、法務部、文化部、經濟部、國家發展委員會、司法院、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等派員列席備詢，會議由召集委員黃昭順擔任主席。 

三、行政院提案要旨： 

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健全住宅市場，提升居住品質，使全體國民居住於適宜之住

宅且享有尊嚴之居住環境，特制定住宅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年十二月三十日公布，

並定自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日施行。 

本部為協助無力購屋之家庭居住於適居之住宅，自九十六年起開辦「整合住宅補貼資源

實施方案」，每戶每月最高補貼新臺幣四千元，以減輕租屋負擔。嗣財政部自九十八年度起

，要求本部依稅捐稽徵法規定提供租金補貼之房東資料，俾供稅捐單位向出租住宅之房東課

稅，致房東不願出租住宅予申請租金補貼之弱勢家庭，或變相增加租金，迭生民怨，影響政

府租金補貼政策意旨。 

為提高房東出租住宅意願，落實住宅租金補貼政策，避免房東轉嫁應納稅額予接受租金

補貼者，爰擬具本法第十二條之一、第五十四條修正草案，要點如下： 

一、房屋所有權人將房屋出租予依本法規定接受政府住宅租金補貼者，於房屋出租期間所獲

得租金中之政府補貼額度部分，免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徵所得稅。並依稅捐稽徵法第十

一條之四規定，明定實施年限。（修正條文第十二條之一） 

二、增列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五十四條）。 

四、委員尤美女等 23 人提案要旨： 

(一)二○一三年二月底時，十位聯合國國際人權專家抵台進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兩公約）之國家人權報告審查，檢視臺灣政

府之政策與法律是否按照總統代表我國批准之兩公約及二○○九年立法院通過的《兩公

約施行法》予以落實。在專家共識形成的結論性意見中，明確指出我國政府在適足住房

權保障之諸項措施違反兩公約人權標準，有待改善。 

(二)鑒於我國已立法通過兩公約施行法，《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已具有國內法效力

；該公約第 11 條中對居住人權的保障的概括規範，皆須參照經社文委員會所作出之相關



 

 314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19 期 院會紀錄 

意見與解釋，以理解其具體內涵與意旨。 

(三)為確保適足住房權之落實，做強制驅離之行為前，重大計劃或開發行為本身應具充足之

公益性、必要性理由；且應進行事前評估，確保拆遷符合經社文公約及其第 4 號和第 7

號一般性意見之規範意旨及比例原則，以達對人民的最小侵害，符合所規範之正當程序

。若開發主體未盡其義務，則受影響者得請求司法救濟。 

五、委員顏寬恒等 17 人提案要旨： 

有鑑於內政部為協助無力購屋之家庭居住於適居之住宅，自民國九十六年起開辦「整合

住宅補貼資源實施方案」，每戶每月補助最高新臺幣四千元，以減輕其租屋負擔。惟財政部

自九十八年度起，要求該部依稅捐稽徵規定提供租金補貼之房東資料，俾供稅捐單位向出租

住宅之房東課稅，致房東不願出租住宅予申請租金補貼之弱勢家庭，或變相增加租金，迭生

民怨，影響政府租金補貼政策意旨，爰擬具「住宅法第六條、第十二條之一及第五十四條條

文修正草案」，以期提高房東出租住宅之意願。 

六、委員鄭麗君等 29 人提案要旨： 

(一)民國 100 年 12 月 13 日三讀通過住宅法，針對特殊族群或身分者提供由政府獎勵民間興

辦、專供出租用之社會住宅。其中法律規定保留「至少百分之十」的社會住宅比率予以

特殊族群或身分者。 

(二)唯內政部現行擬定有關「社會住宅」之施政內容竟僅僅保留百分之十的最低額度，衡量

當今青年失業嚴重、社會弱勢激增，原本期待制定低百分比維持施政彈性之初衷以實際

保留之百分比例觀之顯已不足。 

(三)爰此，謹調升原規定「百分之十」為「百分之三十」，以符合社會實際所需。 

七、內政部長陳威仁說明： 

(一)背景說明 

本部為協助無力購屋之家庭居住於合適住宅，自 96 年起開辦「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

施方案」，其中租金補貼每戶每月最高補貼新臺幣 4,000 元，以減輕其租屋負擔。惟自

96 年迄今，常有租金補貼申請人反映房東因補稅而變相增加租金，或房東知道房客為租

金補貼申請人後不願出租或要求承租人不得申請租金補貼等情形，實有違住宅補貼之意

旨。 

(二)修正重點 

1.房屋所有權人將房屋出租予依住宅法規定接受政府住宅租金補貼者，於房屋出租期間

所獲得租金之政府補貼金額部分，免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徵所得稅。並依稅捐稽徵法

第 11 條之 4 規定，明定實施年限為 5 年。（修正草案第 12 條之 1） 

2.增列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草案第 54 條） 

(三)修正之必要性 

本部前以 103 年 2 月 1 日函送「住宅法第 12 條之 1 修正草案」之稅式支出評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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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財政部複評，經財政部 103 年 9 月 9 日函復同意在案，並經行政院於 105 年 2 月 1 日

以院臺建字第 1050002006 號函送「住宅法第 12 條之 1、第 54 條條文修正草案」請各位

委員審議，本法修正之必要性如下： 

1.提高房東出租住宅予弱勢家庭之意願，避免轉嫁應納稅額予租金補貼申請人，落實住

宅補貼政策意旨。 

2.避免房屋出租人拒絕將房屋出租予接受政府租金補貼者。 

3.減少住宅租賃抗爭事件及處理紛爭衝突之成本，衡平人際間關係，促進社會安定和諧

。 

4.本案預計實施五年，屆時再依執行成果檢討，若執行成效確實良好，再予以續辦。 

(四)有關顏寬恒委員對於住宅法第 12 條之 1 條文修正案，建議免稅優惠修正適用對象為老人

及青年、免稅額度增加為租金總額之減免條款等，建請徵詢財政部意見後討論決定。 

(五)除上述修正草案外，本次貴委員會鄭麗君委員等 29 人、尤美女委員等 23 人、顏寬恒等

17 人所提住宅法之修正提案共計 6 案，本部意見如下： 

1.住宅法第 3 條條文修正案： 

有關委員提案將社會住宅出租予具特殊情形或身分者之比例調升為 30%以上，本

部建議緩步調升，修正為「提供予具特殊情形或身分者之比例提高至 20%以上」。 

2.住宅法第 6 條條文修正案： 

有關委員提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諮詢、審議住宅計畫，邀集民間相關團

體及專家學者之比例不得少於 1/2，按現行住宅法規定比例不得少於 1/3，有關委員提

出比例調整 1 節，尊重立法院審議結果。 

3.增訂住宅法第 45 條第 2 項、第 46 條之 1 及第 47 條之 1 條文修正案： 

(1)有關委員提案於第 45 條增訂第 2 項條文，居住之基本人權應參照《經濟社會與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1 節，經查「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

公約施行法」業於 98 年 12 月 10 日實施，內容已包括相關事項，是否重覆訂定，似

可再酌。 

(2)有關委員提案增訂第 46 條之 1 條文「各級政府核定之重大計畫或各級機關所為直

接或間接之開發行為應評估拆遷原則及救濟扶助等事項」1 節，因住宅法僅管轄住

宅計畫及住宅主管機關推動之住宅開發行為，本部建議修正為「各級政府核定之住

宅計畫或各級機關所為直接或間接之住宅開發行為應評估拆遷原則及救濟扶助等事

項」。 

(3)有關委員提案增訂第 47 條之 1 條文「人民因各該機關違反第 46 條之 1，得逕行提

起行政爭訟及向法院聲請停止執行等事項」1 節，因住宅法僅管轄住宅計畫及住宅

主管機關，本部建議修正為「人民因住宅主管機關違反第 46 條之 1，得逕行提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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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爭訟及向法院聲請停止執行等事項」。 

八、經說明及詢答後，進行逐條審查，與會委員就以下諸攸關人民居住權與國家住宅政策事項充分

討論審慎研酌： 

1.現行法制，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住宅，僅提供百分之十以上比例，供作社會住宅之用

，與實際需求差距甚遠，不符社會期待。且地方主管機關審議相關住宅計畫或評鑑相關事

務，民間相關團體及專家學者參與比例過低，對於住宅政策之形成與修正，似難兼顧各界

意見，應予提高其參與比例，以收兼聽功能。爰照案修正第三條及第六條條文。 

2.臺灣目前閒置房屋與需屋居住，顯然有供需失衡嚴重之狀況。鼓勵房屋所有權人將房屋釋出

於租賃市場，允為解決房屋供需問題的較佳方案之一。但限於現行稅制，房屋所有權人即

出租人，恐為避免所得稅賦增加，而影響其提供所有房屋供租之意願，爰新增第十二條之

一條文，房屋所有權人將房屋出租予依本法規定接受政府住宅租金補貼者，於房屋出租期

間所獲得租金，免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徵所得稅，但每月租金收入金額超過新臺幣 1 萬元

部分，不在此限。 前項免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徵所得稅，實施年限為五年。 

3.本法第四十五條明定；「居住為基本人權，任何人皆應享有公平之居住權利，不得有歧視

待遇。」，兩公約施行法公布施行後，為使其內涵明確，利於法律適用，爰增列第二項：

「前項居住權之內涵，應參照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所揭示之適足住房權和經濟社

會與文化權利委員會所作之相關意見與解釋。」 

爰決議：「第三條：照委員鄭麗君等 29 人提案通過。 

第六條：照委員顏寬恒等 17 人提案通過。 

第十二條之一：按委員趙天麟、賴瑞隆、洪宗熠、Kolas Yotaka、陳怡潔所提修正動議

修正通過，文字增訂為：「房屋所有權人將房屋出租予依本法規定接受政府住宅租金補貼

者，於房屋出租期間所獲得租金，免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徵所得稅。但每月租金收入金額

超過新臺幣 1 萬元部分，不在此限。 前項免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徵所得稅，實施年限為

五年。」。 

第四十五條：除第二項修改為：「前項居住權之內涵，應參照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

際公約所揭示之適足住房權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委員會所作之相關意見與解釋。」外，

餘照委員尤美女等 23 人提案通過。 

第四十六條之一：不予增訂。 

第四十七條之一：不予增訂。 

第五十四條：照行政院、委員顏寬恒等 17 人提案通過。」。 

九、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毋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黃召集

委員昭順於院會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十、附條文對照表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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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行 政 院 提 案
委員尤美女等23人提案
委員顏寬恒等17人提案
委員鄭麗君等29人提案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行 政 院 提 案 黨 團 及 委 員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照案通過）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住宅：指供居住使

用，並具備門牌之合

法建築物。 
二、社會住宅：指由政

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

辦，專供出租之用，

並應提供至少百分之

三十以上比例出租予

具特殊情形或身分者

之住宅。 

 委員鄭麗君等 29 人提案：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住宅：指供居住使

用，並具備門牌之合

法建築物。 
二、社會住宅：指由政

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

辦，專供出租之用，

並應提供至少百分之

三十以上比例出租予

具特殊情形或身分者

之住宅。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

如下： 
一、住宅：指供居住使

用，並具備門牌之合

法建築物。 
二、社會住宅：指由政

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

辦，專供出租之用，

並應提供至少百分之

十以上比例出租予具

特殊情形或身分者之

住宅。 

委員鄭麗君等 29 人提案：

一、住宅法制定時，針對

特殊族群或身分者提供

由政府獎勵民間興辦、

專供出租用之社會住宅

。 
二、法律僅規定保留至少

百分之十的社會住宅比

率予以特殊族群或身分

者，為政府現行有關「

社會住宅」之施政竟僅

僅保留百分之十的最低

額度，衡量當今青年失

業嚴重、社會弱勢激增

，其百分之十規定顯已

不足。 
三、爰此，調整原規定「

百分之十」為「百分之

三十」，以符社會所需

。 
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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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案通過。 

（照案通過）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為諮詢、審

議住宅計畫、評鑑社會

住宅事務，應邀集相關

機關、民間相關團體及

專家學者共同參與；其

中民間相關團體及專家

學者之比例，不得少於

二分之一。 

 委員顏寬恒等 17 人提案：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為諮詢、審

議住宅計畫、評鑑社會

住宅事務，應邀集相關

機關、民間相關團體及

專家學者共同參與；其

中民間相關團體及專家

學者之比例，不得少於

二分之一。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為諮詢、審

議住宅計畫、評鑑社會

住宅事務，應邀集相關

機關、民間相關團體及

專家學者共同參與；其

中民間相關團體及專家

學者之比例，不得少於

三分之一。 

委員顏寬恒等 17 人提案：

一、本條明定主管機關為

諮詢、審議住宅計畫、

評鑑社會住宅事務，應

邀集相關機關、民間相

關團體及專家學者共同

參與。惟現行條文所定

學者委員比例過低，實

務上並無法主導審議小

組之決策，最後仍亦由

主管機關掌控審議方向

，專家學者僅淪為背書

之工具，爰強化該審議

小組專業化功能，提高

委員會中專家學者之比

例。 
二、參酌我國現行法律體

系中，有規定較為嚴格

者如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三條，規定專家學者不

得少於委員會總人數三

分之二者，也有如土地

徵收條例、濕地保育法

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法等，皆規定專家學

者不得少於委員會總人

數二分之一。基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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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該審議小組專業化

之功能，採折衷比例，

委員會中專家學者不得

少於委員會總人數二分

之一。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修正通過） 
第十二條之一 房屋所有

權人將房屋出租予依本

法規定接受政府住宅租

金補貼者，於房屋出租

期間所獲得租金，免併

入綜合所得總額課徵所

得稅。但每月租金收入

金額超過新臺幣一萬元

部分，不在此限。 
前項免併入綜合所

得總額課徵所得稅，實

施年限為五年。 

第十二條之一 房屋所有

權人將房屋出租予依本

法規定接受政府住宅租

金補貼者，於房屋出租

期間所獲得租金中之政

府補貼額度部分，免併

入綜合所得總額課徵所

得稅。 
前項免併入綜合所

得總額課徵所得稅，實

施年限為五年。 

委員顏寬恒等 17 人提案： 
第十二條之一 房屋所有

權人將房屋出租予老年

、青年及依本法規定接

受政府住宅租金補貼者

，於房屋出租期間所獲

得租金，免併入綜合所

得總額課徵所得稅。 
前項免併入綜合所

得總額課徵所得稅，實

施年限為五年。 
第一項老年及青年

之資格條件，由中央主

管機關另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協助無力購屋之家

庭居住於適居之住宅，

本部自九十六年起開辦

「整合住宅補貼資源實

施方案」每戶每月最高

新臺幣四千元，以減輕

其租屋負擔。嗣財政部

自九十八年度起，要求

本部依稅捐稽徵規定提

供租金補貼之房東資料

，俾供稅捐單位向出租

住宅之房東課稅，致房

東不願出租住宅予申請

租金補貼之弱勢家庭，

或變相增加租金，迭生

民怨，影響政府租金補

貼政策意旨，爰增訂本

條文，以提高房東出租

住宅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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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若直轄市、縣（市）

政府針對本法之住宅補

貼，加碼租金補貼金額

，亦為本條「政府補貼

額度」之範疇，得免併

入綜合所得總額課徵所

得稅。 
四、依稅捐稽徵法第十一

條之四第一項規定，稅

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

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

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

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

，不得過度。本案預計

實施五年，屆時再依執

行成果檢討，若執行得

當，再予以續辦。 
委員顏寬恒等 17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為協助無力購屋之家

庭居住於適居之住宅，

內政部自九十六年起開

辦「整合住宅補貼資源

實施方案」每戶每月最

高新臺幣四千元，以減

輕其租屋負擔。嗣財政

部自九十八年度起，要

求內政部依稅捐稽徵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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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提供租金補貼之房東

資料，俾供稅捐單位向

出租住宅之房東課稅，

致房東不願出租住宅予

申請租金補貼之弱勢家

庭，或變相增加租金，

迭生民怨，影響政府租

金補貼政策意旨，爰增

訂本條文，以提高房東

出租住宅意願。 
三、另鑑於老年人及青年

人的住宅問題已是社會

安定與發展的重大隱憂

，政府必須加以正視，

以符合社會的期待。而

在考量資源有效的合理

分配下，老年及青年的

住宅租金補貼，仍可參

考「青年購屋低利貸款

作業」規定，設立合理

的條件，以使有限的資

源，照顧到更多真正需

要的老年及青年，使其

能安居樂業。 
四、依稅捐稽徵法第十一

條之四第一項規定，稅

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

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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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

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

，不得過度。爰預計實

施五年，屆時再依執行

成果檢討，若執行得當

，再予以續辦。 
五、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

定老年及青年之資格條

件。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按委員趙天麟、賴瑞

隆 、 洪 宗 熠 、 Kolas 
Yotaka、陳怡潔所提修

正動議修正通過，文字

增訂為：「房屋所有權

人將房屋出租予依本法

規定接受政府住宅租金

補貼者，於房屋出租期

間所獲得租金，免併入

綜合所得總額課徵所得

稅。但每月租金收入金

額超過新臺幣一萬元部

分，不在此限。 前項

免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

徵所得稅，實施年限為

五年。」。 

（修正通過）  委員尤美女等 23 人提案： 第四十五條 居住為基本 委員尤美女等 23 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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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條 居住為基本

人權，任何人皆應享有

公平之居住權利，不得

有歧視待遇。 
前項居住權之內涵

，應參照經濟社會與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所揭示

之適足住房權和經濟社

會與文化權利委員會所

作之相關意見與解釋。 

第四十五條 居住為基本

人權，任何人皆應享有

公平之居住權利，不得

有歧視待遇。 
前項居住權之內涵

應參照《經濟社會與文

化權利國際公約》所揭

示之「適足住房權」和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委

員會所作之相關意見與

解釋。 

人權，任何人皆應享有

公平之居住權利，不得

有歧視待遇。 

鑒於我國已立法通過兩公

約施行法，《經濟社會與

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已具

有國內法效力；該公約第

11 條中對居住人權的保障

的概括規範，皆需參照經

社文委員會所作出之相關

意見與解釋，以理解其具

體內涵與意旨，爰增訂第

二項。 
審查會： 
一、修正通過。 
二、兩公約施行法公布施

行後，為使其內涵明確

，利於法律適用，爰增

列第二項：「前項居住

權之內涵，應參照經濟

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所揭示之適足住房權

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

委員會所作之相關意見

與解釋。」 

（不予增訂）  委員尤美女等 23 人提案： 
第四十六條之一 各級政

府核定之重大計畫或各

級機關所為直接或間接

之開發行為應依下列規

定行之： 

 委員尤美女等 23 人提案：

一、配合第四十五條之增

訂，新增本條，以符合

兩公約相關意見與解釋

之闡明要旨。 
二、本條第一項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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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行事前評估，確

保拆遷符合《經濟社

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及其一般性意見

之規範意旨及比例原

則。 
二、確實提供安置替代

方案，採取一切適當

之措施提供替代之住

房、住區或有生產能

力之土地。 
三、提供相當之賠償。 
四、為尋求前兩款之適

當方案，應充分協商

。 
除前項各款規定，

如有基本權因開發之拆

遷有受侵害之虞者，各

該機關應踐行下列法律

程序： 
一、使所有人得於拆遷

前合理期間內得到關

於遷移行動及所騰出

之房地其將來用途之

資訊。 
二、使所有人有真誠磋

商之機會。 
三、預定遷移日期前給

係根據經社文公約第七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14 段

表明：「如果驅逐被認

為是合理的，在執行的

時候也應嚴格遵從國際

人權法的有關規定，符

合合理和適當比例的一

般原則。關於這點，特

別有必要回顧人權委員

會關於《公民與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第十七條

的第 16 號一般性意見聲

明：只有在『法律設想

的情況之下才允許當局

干預一個人的住屋』。

委員會指出，這種法律

『應符合《公約》的規

定、宗旨和目標，而且

在具體情況下絕對有必

要合理』。委員會還指

出：『有關立法必須詳

細地說明在什麼具體情

況下這種干預行動可被

允許』。」 
  以及，經社文委員會

在第四號一般性意見第 8
段特別強調：「適當之概

念對於住房權利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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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所有所有人充分、

合理之通知。 
四、明確訂有負責及執

行遷移行動之政府官

員，遷移時該政府官

員或其代表須在場。 
五、非得利害關係人之

同意，遷移不得於惡

劣氣候或在夜間進行

。 
六、應為救濟之教示。 
七、協助請求救濟者法

律扶助之申請。 

。」並在第 7 段揭示：「

不應狹隘或限制性地解釋

住房權利，譬如，把它等

同於僅是一個人頭上有一

屋頂作為遮蔽處……。而

應該把它視為安全、和平

和尊嚴地居住某處的權利

。」 
三、本條第一項第二款，

係根據經社文公約第七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13
段表明：「締約國還應

保證在執行任何驅逐行

動之前，特別是當這種

驅逐行動牽涉到大批人

的時候，首先必須同受

影響的人商量，探討所

有可行的替代方案，以

便避免、或儘可能地減

少使用強迫手段的必要

。」以及，經社文公約

第七號一般性意見書，

第 16 段強調：「驅逐不

應使人變得無家可歸，

或易受其他人權的侵犯

。如果受影響的人無法

自給，締約國必需採取

一切適當的措施，用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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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有的資源酌情提供

新的住房、新的住區或

新的有生產能力的土地

。」 
四、本條第一項第三款，

係根據經社文公約第七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13
段表明：「那些受到驅

逐通知的人應當有可能

援用法律救濟方法或程

序。締約國也應保證所

有有關的個人對他們本

人和實際所受的財產的

損失得到適當的賠償。

在這方面，不妨回顧一

下，《公民與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第二條第三

項要求締約國保證其權

利受到侵害者能得到『

有效之救濟』，並保證

『救濟一經核准，主管

當局概予執行』。」 
五、本條第二項第四款，

係根據經社文公約第四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8
段第 a 項表明：「使用

權的形式包羅萬象，包

括租用（公共和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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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設施、合作住房、

租賃、房主自住住房、

應急住房和非正規住區

，包括占有土地和財產

。不論使用的形式屬何

種，所有人都應有一定

程序的使用保障，以保

證得到法律保護，免遭

強制驅逐、騷擾和其他

威脅。締約國則應立即

採取措施，與受影響的

個人和團體進行真誠的

磋商，以便給予目前缺

少此類保護的個人與家

庭使用權的法律保護；

」以及，經社文公約第

七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13 段強調：「締約國還

應保證在執行任何驅逐

行動之前，特別是當這

種驅逐行動牽涉到大批

人的時候，首先必須同

受影響的人商量，探討

所有可行的替代方案，

以便避免、或儘可能地

減少使用強迫手段的必

要。」 
六、本條第二項，係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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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社文公約第七號一般

性意見書，第 15 段表明

：「適當的法律程序上

的保護和正當法律程序

是所有人權所必不可少

的因素，在強制驅逐等

問題上尤為重要，因為

它直接涉及兩個國際人

權公約所承認的一系列

的權利。委員會認為，

對強制驅逐所適用的法

律程序保護包括： 
(一)讓那些受影響的人

有一個真正磋商的

機會； 
(二)在預定的遷移日期

之前給予所有受影

響的人充分、合理

的通知； 
(三)讓所有受影響的人

有合理的時間預先

得到關於擬議的遷

移行動以及適當時

關於所騰出的房、

地以後的新用途的

資訊； 
(四)特別是如果牽涉到

一大批人，在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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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必需有政府

官員或其代表在場

； 
(五)是誰負責執行遷移

行動必需明確地認

明； 
(六)除非得到受影響的

人的同意，否則遷

移不得在惡劣氣候

或在夜間進行； 
(七)提供法律的救濟行

動 
(八)儘可能地向那些有

必要上法庭爭取救

濟的人士提供法律

扶助。」 
審查會： 
不予增訂。 

（不予增訂）  委員尤美女等 23 人提案： 
第四十七條之一 人民因

各該機關違反第四十六

條之一，認其權利或法

律上利益受損害者，得

逕行提起行政爭訟，免

經訴願程序。 
人民因各該機關違

反第四十六條之一，認

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

 委員尤美女等 23 人提案：

一、因新增第四十六條之

一，開發主體有負起適

當安置及補償之義務，

故相應增加救濟程序要

件。 
二、《住宅法》之主管機

關，應保障人民之適足

住房權，當人民因開發

行為而造成流離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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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者，得向法院聲請

停止執行。 
主管機關有義務負起適

當安置及補償之義務。 
審查會： 
不予增訂。 

（照案通過） 
第五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

後一年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

布日施行。 

第五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

後一年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

布日施行。 

委員顏寬恒等 17 人提案： 
第五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

後一年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

布日施行。 

第五十四條 本法自公布

後一年施行。 
行政院提案： 
配合第十二條之一之增訂

，新增第二項，明定本次

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俾

符法制體例。 
委員顏寬恒等 17 人提案：

配合增訂第十二條之一，

新增第二項，定明本次修

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俾符

法制體例。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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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黃召集委員昭順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經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提出異議。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本（第九）次會討論事項第 13 案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

請審議「住宅法第十二條之一及第五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尤美女等 23 人擬具「住宅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顏寬恒等 17 人擬具「住宅法第六條、第十二條之一及第五十四條條

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鄭麗君等 29 人擬具「住宅法第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擬請院會交黨團協

商。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吳秉叡  陳亭妃 

主席：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報告院會，本次會議討論事項計十三案，均已處理完畢。下午 5 時處理臨時提案，現在休息

。 

休息（11 時 2 分） 

繼續開會（17 時）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處理臨時提案，每位委員發言時間 1 分鐘。 

首先進行第一案，請提案人林委員德福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林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予處理。 

進行第二案，請提案人吳委員志揚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吳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

理。 

進行第三案，請提案人李委員彥秀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李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

理。 

進行第四案，請提案人簡委員東明說明提案旨趣。 

簡委員東明：（17 時）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5 人，鑒於原住民地區老年化人口遠較平地嚴重

，104 年度原住民族 55 歲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為 39%（臺東長濱鄉），最低為 14%（高雄市那瑪

夏區），即便是離島蘭嶼，老年人口比例亦達到 18.08%，以上原鄉老年人口比例都比全國平均

老年人口比例 12.51%為高。政府卻長期缺乏統計目前需要長照服務之原住民老年人口資料，以

致無法統計所需支應之原住民地區之長照經費。因此，本席等爰提案要求衛生福利部、原住民

族委員會、主計總處仿照每年全國人口統計方式，針對原鄉地區老年長照服務所需人口及經費

進行普查。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四案： 

本院委員簡東明等 15 人，鑒於原住民地區老年化人口遠較平地嚴重，104 年度原住民族 55 歲老年

人口比例最高為 39%（臺東長濱鄉），最低為 14%（高雄市那瑪夏區），即便是離島蘭嶼，老

年人口比例亦達到 18.08%，但以上原鄉老年人口比例都比全國平均老年人口比例 12.51%為高。

政府卻長期缺乏統計目前需要長照服務之原住民老年人口資料，以致於無法統計所需支應之原


